附件
慈溪市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淘汰奖励办法 
根据《宁波市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淘汰奖励办法》，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引导本地籍变型拖拉机加快提前报废淘汰，制定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淘汰奖励办法如下。

一、奖励原则
按照“提前报废、差别奖励”的原则，对实施提前报废、符合奖励条件的本地籍变型拖拉机，给予提前报废奖励。

二、对象条件
列入追加提前报废奖励的本地籍变型拖拉机包括大中型拖拉机和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

申请追加提前报废奖励的变型拖拉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慈溪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

2.2021年6月30日后达到强制报废年限；

3.奖励申请人与变型拖拉机行驶证机主一致；

4.报废变型拖拉机完整性符合《浙江省变型拖拉机报废更新管理办法》要求；

5.2020年变型拖拉机检验并取得检验合格标志。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1.非在本市注册登记的；

2.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

3.因交通事故等造成变型拖拉机直接报废的；

4.其他不符合提前报废奖励条件的。

三、奖励标准
在2021年6月30日以前申请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在享受《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甬农发﹝2020﹞88号）报废补偿政策的基础上，依据变型拖拉机注册登记日期，对大中型变型拖拉机每提前1个年度追加提前报废奖励0.30万元/台、小型方向盘式变型拖拉机每提前1个年度追加提前报废奖励0.15万元/台，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

四、奖励程序
按照本办法和《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申请人凭宁波市变型拖拉机报废补贴申请表，向变型拖拉机注册登记地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对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在资料审核、汇总、公示、复核以后下达并拨付申请人。

提前报废奖励资金宁波市级承担40%、慈溪市本级承担60%。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期截止2021年6月30日。

宁波市变型拖拉机报废补贴申请表
	号牌号码
	
	品牌型号
	
	类别
	

	所有人
	姓名/名称
	
	住所地址
	

	
	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
	
	号码
	
	
	
	
	
	
	
	
	
	
	
	
	
	
	
	
	
	

	初次登记日期
	
	发动机号码
	
	机身(底盘)号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报废日期
	
	回收证明编号
	
	联系电话
	

	变型拖拉机提前报废年数
	
	提前报废奖励金额（元)
	

	
	
	报废补偿资金（元）
	

	申请原因
	□1.达到报废使用年限
	□2.提前报废

	申请人声明如下：

本人（单位）对申请办理变型拖拉机报废补偿无异议；

本人（单位）对提前报废事实和申请奖励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3、本人（单位）对奖励资金无异议。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报废机具信息已核实无误。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该变型拖拉机符合报废补偿、提前报废奖励条件，同意发放报废补偿资金、提前报废奖励资金。

区县（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年
月
日


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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